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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Spark在泰國的首次收購 – 電動汽車充電網絡之戰略擴張

SPARK於泰國之首宗收購

本公告由基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旨在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收購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聯營公司Spark EV Company Limited
（「Spark」）已簽署其首份收購條款清單（「收購事項」），據此將向泰國當地電動汽車（「EV」）
充電網絡運營商E-cocharge Solutions Co., Ltd（「Eco-Flash」）收購6個充電地點，合共24個充
電點（每個充電點功率為60kW）。

Eco-Flash專門從事快速直流（「DC」）充電解決方案，其投資組合主要位於曼谷大都會區社
區商場之城市停車場。

戰略理據及優勢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標誌著Spark在東南亞擴張戰略之重要里程碑，並具備以下關鍵優勢：

1. 曼谷大都會區之黃金地段：該24個充電點戰略性地坐落於高流量區域，為本集團在
泰國首都提供強大之集客能力及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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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圖多元化：有別於Spark現有主要位於加油站（包括與Bangchak Corporation之合作）
之網絡，收購事項將Spark之版圖擴展至社區商場停車場，從而捕捉日益增長之城市
電動汽車用戶群體。

3. 高使用率及運營效率：目標充電點已展現出高使用率，反映出強勁之潛在需求及經
證實之運營可行性。

4. 獲補貼電價：所有收購之充電點均已獲得必要批准以享有電價補貼，預計將提升長
期利潤競爭力及運營之可持續性。

5. 網絡協同效應：該等資產與Spark現有網絡互補，填補了地理缺口並增加了關鍵城市
區域之整體覆蓋密度。

6. 提升用戶體驗：收購地點配備完善之設施，包括零售、餐飲及休息區，顯著改善電
動汽車駕駛者之整體充電體驗。

未來擴張計劃

此交易標誌著Spark在泰國之首宗收購。本集團仍致力於實現在泰國建立擁有1,000個電動
汽車充電站之全面網絡之長期願景。Spark將繼續積極尋求額外之收購目標及戰略合作夥伴，
以加速此項部署，並加強本集團作為東協（ASEAN）地區領先電動汽車充電服務供應商之
地位。

下一步

各方將進行必要之盡職調查並敲定最終條款。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收購事項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基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子豪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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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梁子豪先生、吳健威先生、李民強先生、葉兆康先生、何家豪
先生、Pan Wenyuan先生及吳燕燕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許培德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葉嘉麗女士、李恆健先生、蘇詩韻女士及譚家熙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
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
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於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並
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於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 .hk 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頁。本公佈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cstl.com.hk 。


